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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076000111  
主旨：貴校辦理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事宜，請依規定申請期限  
函報本局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萬芳國小各組室 高麗鳳 決行 107/08/02 21:45:44  
一、轉知校本資優生家長。     
二、依來函說明辦理。   
2.萬芳國小各組室 李彩綢 送陳/會 107/08/02 19:09:49  
一、轉知校本資優生家長。     
二、依來函說明辦理。   
3.萬芳國小各組室 蒲玉英 送陳/會 107/08/02 18:44:01  
一、轉知校本資優生家長。     
二、依來函說明辦理。   


